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就「優化法定最低工資檢討機制第一階段諮詢」的意見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一直關注基層市民的工作及生活狀況，適逢近日最低工資

委員會就最低工資檢討機制進行諮詢，社聯經收集社福界持份者的意見後，對最低

工資有如下意見。 

 

分析 

(1) 最低工資不足以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 

社聯認為制定最低工資的主要目的，是要確保勞工的工資能滿足自己及家人的

基本生活需要。現時最低工資的金額，並不足以滿足市民的基本生活。 

社聯於 2005年曾進行「香港基本生活需要研究」，以「共識模式」1的方法計算

出當時市民的基本生活預算。根據當時香港住戶每戶平均有 3.1 名成員，一個

住戶的每月基本生活需要預算為 9,004元（以兩名成人及一名兒童計算）。除以

每戶平均 1.67名勞動力後，每名勞動力應有 5,391元的收入才能應付家庭的支

出2。經計算通脹因素及住戶人數的變化後，2023年一個住戶（以每住戶平均人

數為 2.6人計算）的基本生活預算應為 12,593元，把勞動力人口的變化亦納入

考慮後，則每名勞動力應有 9,762元的收入才能應付家庭的支出3。若以每月平

均工作 26天，每天工作 8小時，最低工資水平需達 47元才能滿足住戶的生活

需要。即使香港的最低工資將於 2023年 5月 1日上調至每小時 40元，仍然未

能達至滿足基金生活需要的水平。 

 

(2) 最低工資難以鼓勵低薪僱員投入勞動市場 

綜援計劃的目的為提供一個安全網，讓有需要人士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以

三人家庭為例（兩名成人及一名兒童計算），現時可以領取每月約 13,000 元綜

緩4，但一個三人住戶若領取最低工資（以 40元計算），每月工作收入則只有約

10,733元5，比綜援金額低約 17%。由此可見，賺取最低工資時薪所得的每月工

作收入較綜援金額低，最低工資政策明顯失去鼓勵低薪僱員積極投入就業的功

能，亦不能讓基層勞工的勞力獲得合理回報。 

  

                                                      
1 參考社會福利署 1996年定立的清單、社聯 1997年收集的公眾意見，及統計處物價統計等，並

邀請專家、不同年齡層及階層的市民參與小組討論，從而制定一些可反映基本生活水平的項目及

相應的預算。 
2 勞動力按 2001年人口普查數據計算。 
3 通脹按 2005年 2月至 2023年 2月每年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計算。住戶人數按綜合住戶統

計調查計算，撇除外籍家庭傭工後，2022年 10月至 12月的住戶平均人數為 2.6人，每戶平均勞

動人口為 1.29人。 
4 只計算標準金、租金津貼最高金額、水費及排污費津貼、電話津貼及學生膳食津貼；未計算其

他房屋、醫療、家庭、幼兒、學開等相關的津貼。 
5 以每月上班 26日，每天 8小時，月薪只有 8,320元，乘以每戶平均勞動人口 1.29人（2022年

10月至 12月綜合住戶統計數據）計算。 



(3) 最低工資未能收窄貧富懸殊 

最低工資同時可成為改善貧富懸殊的再分配手段。若以 2022 年 5 月至 6 月的

最低工資 37.5 元計算，時薪只達同期僱員時薪中位數不足 50%6，遠較現時世

界各地先進經濟體最低工資普遍達工資中位數的 50-67%的水平低7。從此可見，

香港的最低工資比其他先進經濟體地區更難收窄工資差距。 

 

(4) 最低工資政策功能逐步削弱 

事實上，最低工資能夠保障的勞工數目越來越少。由於最低工資水平過低，不

少僱主已很難以最低工資水平聘請基層勞工，須按市場需要自行調高工資水平。

例如過去十年間，賺取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僱員人數佔所有僱員人數的百分比

由 2011年的 6.4%下降至 2021年的 0.5%8，最低工資保障的勞工日漸減少，反

映最低工資政策的功能逐步被削弱。 

 

(5) 企業倒閉或減聘人手的憂慮 

雖然有論者擔心提升最低工資後會導致企業倒閉及減少職位，引致失業問題，

基層工人因此得不償失。據社福界從前線同工觀察所見，現時不少仍以最低工

資聘請人手的職位多為公營或政府的外判基層工種，相信可透過增加政府或公

營等規模較大機構的成本，減少外判承辦商因增加最低工資而引至未能負擔營

運成本的問題。 

 

(6) 缺客觀科學的方程式調整最低工資 

現時最低工資委員會雖然會參考「一系列指標」調整最低工資水平，然而這些

指標只是供委員在討論最低工資水平時作參考，欠科學化程序作出調整，上述

討論均反映最低工資水平偏低，可見現有最低工資的調整機制根本未能有效把

最低工資調整至較合理水平。 

此外，現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報告，在評估最低工資對經濟及行業的影響時，

只列出部份低薪行業的就業數據，但並未有分析調升最低工資後對這些行業經

營的影響（例如現時並無數據分析有多少支付最低工資的企業是屬於外判服務，

理論上這些服務可以透過提升服務價格彌補有關成本），加上即使在這些低薪

行業中，實際上亦只有很少比例的員工正領取最低工資，因此這些數據根本無

助決策者理解增加最低工資對個別行業的影響及社群可能帶來的影響。 

 

 

  

                                                      
6 就業收入中位數按 2022年 5月至 6月統計處的工資及勞工收入計算。 
7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 
8 最低工資委員會 2022年報告。 



建議 

(1) 確保最低工資金額達基本生活水平 

社聯認為在現時透過一籃子因素釐訂最低工資的制度中，應確立「最低工資能

應付家庭基本生活需要」為優先考慮原則。為科學化地計算基本生活需要水平，

最低工資委員會應每五年進行一次基本生活需要研究，確保最低工資能回應香

港整體生活水平的變化。 

 

(2) 設客觀科學的方程式調整最低工資 

現時兩年檢討一次最低工資的水平，使到最低工資濟後於物價升幅。社聯認為

應在五年重訂基本生活預算的基礎下，於其他年份每年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或

社援物價指數等數調整最低工資。 

 


